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参考格式）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指南

	
	英文
	Guidelines for the linkage between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1.2 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市监办发〔2025〕39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06

	1.4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5年  4 月---  2027年  4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福建东南标准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1.7 起草团队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8 标准体系表内编号
	[bookmark: _GoBack]

	1.9调整情况
	原下达名称为“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衔接联动工作规范”，经申请，调整为“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指南”。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1. 政策背景
质量技术帮扶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从根源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降低行业、企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工作，《质量发展纲要（2021—2035年）》对加强质量安全监管、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2023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市监质监发〔2023〕92号），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质量安全监管过程中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寓服务于监管，开展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三年行动。行动要求稳定保障重点产品质量安全、有效解决区域产品质量难题、组织开展“你点我帮”行动、强化质量技术帮扶统筹协作、提升质量技术帮扶成效。
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进一步细化了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求，对监管与帮扶联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现实需求
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推进质量技术帮扶工作的实践中，普遍面临以下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
（1）帮扶工作缺乏统一规范。目前全国尚无专门的质量技术帮扶工作行业标准，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帮扶工作时，普遍存在工作流程不一致、帮扶方式不统一、效果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帮扶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2）监管与帮扶衔接不畅。质量安全监管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未能有效传导至帮扶环节，帮扶工作成果未能及时反馈至监管部门，两个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机制。
（3）帮扶成效难以量化评估。帮扶工作缺乏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和可量化的考核指标，难以客观衡量帮扶工作成效，不利于持续优化帮扶策略和资源配置。
（4）行业经验缺乏有效共享。各地在质量技术帮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标准化的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机制，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共享和推广。


	2.2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现行法律要求，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以及《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保持一致。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相关内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注意了与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4《质量管理 组织的质量 实现持续成功的指南》等国家标准的技术协调。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标准总体策划、组织协调、框架设计及附录D（帮扶清单）的编制；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负责标准文本起草、技术内容研究、文本规范校核，以及协助各环节配套材料的编制；
福建东南标准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国内外相关标准检索、标准条文技术内容论证及编制说明撰写；
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湖南省、山东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供本地区质量技术帮扶工作经验、典型案例及修改建议，参与标准文本的研讨和审定。

	3.2 起草阶段
	1. 前期研究与地方标准先行先试
2024年2月至10月，标准起草小组在厦门市开展地方标准制定工作，完成了《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衔接联动工作规范》厦门市地方标准的全部制定工作，经征求意见、专家审查后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标准成果，为行业标准的编制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成立行业标准起草小组
在标准立项后，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福建东南标准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行业标准起草小组，并邀请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山东、四川、内蒙古等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参与起草工作，确保标准内容的全国适用性。
3. 调研与资料收集
2024年2月至4月，起草小组开展了系统性的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在政策法规梳理方面，系统收集整理了国家层面及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山东、四川、内蒙古等七省市关于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共120余份，重点分析了各地在帮扶工作机制、监管衔接、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差异化做法。在实地调研方面，起草小组先后赴厦门市同安区、思明区、湖里区、翔安区等四个行政区基层市场监管所及20余家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开展现场调研，通过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形式，深入了解一线监管人员在开展质量技术帮扶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同时收集了企业对帮扶工作的真实评价和改进建议。在数据收集方面，汇总分析了近三年（2022—2024年）各参与省市辖区内工业产品国家监督抽查、省级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数据，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电线电缆、儿童玩具、文具等10余类重点产品及各省市区域特色产品的抽检结果、不合格原因分析和整改情况。此外，起草小组还收集整理了各参与省市近年来开展的典型质量技术帮扶案例共45个，涵盖“一企一策”帮扶、区域集中整治、产业链质量提升等多种帮扶模式，为标准编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数据支撑。
2025年6月18日至6月20日，起草小组组织专家前往广东、浙江等省市实地调研和考察，开展质量技术帮扶专题学习调研。通过座谈交流、平台演示等形式，重点学习两省在质量技术帮扶机制建设、“粤品通”、“浙江质量在线”数字化平台应用、区域协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并就推进总局《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规范》行业标准编制工作进行了讨论，旨在吸收两地在政策创新、帮扶模式、技术支撑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为推进质量技术帮扶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创新化提供参考，并结合工作实践为行业标准的编制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使得标准的内容源自工作，又能更好地指导工作，拓宽了标准的普适性。
4. 标准草案起草
2025年4月24日至25日，起草小组在厦门市场局的组织下，前往国家市场总局汇报了行业标准的大纲、标准的编制目的以及标准的创新点，获得了总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并给予了技术上的重要指导。2025年5月至6月，起草小组在地方标准框架基础上，结合各参与省市的意见和全国质量技术帮扶工作实际，对标准框架进行建构和优化，按照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编写。在此期间，起草小组召开了多次内部研讨会，重点围绕标准定位、章节框架、核心条款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7月9日至7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定向征求意见会，邀请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山东、四川、内蒙古等7个省市市场监管部门的质量技术帮扶业务负责人参会，听取了各省市对标准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全面梳理各单位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逐一审议并确定修改方案，共采纳42条修订意见，主要包括优化标准结构与内容，确保标准符合实际工作需求，具备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推动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与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标准化、制度化开展。修订后的标准紧密围绕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的实际需求，明确了工作流程、帮扶模式和实施建议，完善了相关术语定义和附录表格。与会专家提出了该行业标准由“规范”变更为“指南”的建议，并得到大部分参会专家的认同。
2025年9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定向征求意见会，重点讨论了基于第一次修订形成的《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联动工作指南》标准稿，进一步梳理各单位反馈的补充意见，聚焦标准条款的精准性、结构的合理性和实操的便利性，逐一审议完善，推动标准内容更贴合实际工作需求，确保其科学性、规范性和落地性，共采纳51条修改意见，有效解决了前期修订稿中存在的细节问题，使标准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2026年1月29日至31日起草小组赴北京向总局网数中心及质量监督司汇报了标准的编制及修订工作，提出了将行标从规范变更为指南的建议。变更建议获得了总局相关部门的支持，并针对标准中的具体条款和内容给与了细致和全面的指导，根据总局领导和专家的指导意见，起草小组对行标的章节及内容进行了调整，使得标准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能够更好地指导联动工作的开展。
2026年3月至4月下旬，起草小组多次组织召开内部研讨会，同时根据各省市反馈意见对标准草案再次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重点优化了帮扶触发情形的双重启动逻辑（监管活动触发+经营主体申请触发），完善了风险等级评估机制和差异化处置流程，细化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增加了可量化的帮扶成效考核指标。2026年5月，起草小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同步启动了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1.适用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以下简称帮扶）和质量安全监管（以下简称监管）联动工作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帮扶方式、工作程序和联动成果应用的指导和建议。本文件适用于对工业产品经营主体（以下简称经营主体）开展帮扶和监管联动工作，经营主体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时参照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质量技术帮扶”三个核心术语进行了界定。“工业产品”明确排除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以及有特别法管理的产品，聚焦工业产品领域；“质量安全监管”涵盖生产许可、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现场检查等监督管理措施；“质量技术帮扶”强调针对监管信息发现的质量问题或经营主体主动提出的质量需求，采取多种帮扶措施提升产品质量的活动。
3. 基本原则
本标准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导向、需求触发、联动协同、持续改进。这四项原则构成了联动工作的核心理念，既体现了国家政策要求，又吸纳了各地实践经验。
4. 帮扶对象和类型
本标准设置了五种帮扶类型：经营主体帮扶、小微与初创经营主体培育、新业态前置帮扶、产业链协同帮扶、区域集中帮扶。这五种类型从个体到区域、从单一到系统，形成了层次化、多元化的帮扶体系，充分考虑了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实际需求。这一设计是在地方标准基础上进行的重大拓展，更加契合全国质量技术帮扶工作的实际需要。
5. 帮扶方法
本标准提供了八种帮扶方法：咨询服务、质量问诊、“一企一策”帮扶、交流培训、一站式平台、示范引领、标准化支撑、质量示范区创建。这些方法覆盖了从日常咨询到深度介入、从个体指导到行业引领的各个层面，为各地开展帮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箱。
6. 工作程序
工作程序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包括工作流程、帮扶触发情形、帮扶策划、帮扶实施、效果评价和持续改进六个部分。
帮扶触发情形明确了双重启动路径：监管活动触发（通过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等监管措施发现质量问题，经评估判定后启动帮扶）和经营主体申请触发（由经营主体主动提出帮扶申请，经审核评估后启动帮扶）。同时创新性地引入了风险等级评估机制，将质量问题划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类，实行差异化处置。
帮扶策划规定了组建帮扶团队、制定帮扶方案的工作建议，以及帮扶方案的七项必备内容。帮扶实施明确了现场调研、质量诊断、制定整改措施、跟踪指导四个核心环节。效果评价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和可量化指标。持续改进建立了评估、反馈、优化的动态改进制度。
7. 成果应用
本标准规定了联动工作成果的两个应用方向：一是动态调整质量安全服务重点及监管工作方向，完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产品质量档案库；二是编制质量提升指南和典型案例汇编，推动帮扶经验在更广领域落地应用。
8. 附录
本标准设置五个资料性附录：附录A（质量技术帮扶申请表）、附录B（产品质量问题原因分析表）、附录C（产品实现各个阶段的常见质量问题及控制建议）、附录D（帮扶清单）、附录E（帮扶工作记录表）。各附录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标准化的参考工具。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组织标准宣贯培训，面向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技术机构和相关企业解读标准内容，统一认识。

	6.2 修订和废除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6.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
1. 《质量发展纲要（2021-2035年）》（国务院印发）
1.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8号）
1. 《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5号）
1. 《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6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
1.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市监质监发〔2023〕92号）

	联系人
	吴阳明
	联系电话
	13599506163
	电子邮箱
	25535308@qq.com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1章、第2章、第4章和第6章。
2.第5章和第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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